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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《20 19 年司法人員 (延展退休年齡 )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 

因應 20 19 年 4 月 3 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  

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 

目的  

 

本文件載述司法機構對因應 2 019 年 4 月 3 日會議席上所

作討論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的回應。  

 

回應  

 

( a )  各級法院的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員的編制及實際人數的詳細

分項資料。   

 

2 .  截至 20 19 年 3 月 31 日，各級法院法官及司法人員的編

制及實際人數的詳細分項資料表列如下—  

 

法院級別 編制 實際人數 

終審法院 4* 4 

高等法院上訴法庭 14 13 

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34 27 

高等法院聆案官辦事處 15 2 

區域法院 

(包括家事法庭及土地審裁處) 

43 42 

法官 

土地審裁處成員 

41 

2 

40 

2 

區域法院聆案官辦事處 9 0 

裁判法院／專責法庭／ 

其他審裁處 

99 

 

68 

 

常任裁判官及以上級別 

特委裁判官 

88 

  11 

62 

6 

總計 218* 156 

 

     48      40 

     58      44 

     108      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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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 :  *  不包括一個為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而設立的常任

法官職位。  

 

( b )  過去 5 年，年屆法定退休年齡時退休的法官及司法人員人

數，以及獲准在達到法定退休年齡後延長服務年期 (“延展

任期” )的法官及司法人員人數的詳細分項資料。  

 

3 .  於 201 4 -1 5 年度至 201 8 -1 9 年度的 5 年內，在年屆法定

正常退休年齡時退休，或在延任期屆滿時退休的法官及司法

人員人數的詳細分項資料表列如下—  

 

職級 
2014-

15 

2015-

16 

2016-

17 

2017-

18 

2018-

19 

終審法院法官     (1) 

高等法院法官 3 + (1)  (1)  1 + (1) 

區域法院法官 1 1  1  

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／

高級副司法常務官／ 

副司法常務官 

    1 

土地審裁處成員      

裁判官級別的司法人員 1 4 3 + (1) 1 + (1) 2 

總計 6 5 5 3 6 

 

註：  括號內的數字顯示在延任期屆滿時退休的法官及司

法人員數目。  

 

4 .  於 201 4 -1 5 年度至 201 8 -1 9 年度的 5 年內，開始在達至

法定正常退休年齡後獲延任的法官及司法人員人數的詳細分項

資料表列如下—  

 

職級 
2014-

15 

2015-

16 

2016-

17 

2017-

18 

2018-

19 

終審法院法官 1* 1    

高等法院法官 2* 3  4 5 

區域法院法官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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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級 
2014-

15 

2015-

16 

2016-

17 

2017-

18 

2018-

19 

高等法院司法常務官／

高級副司法常務官／ 

副司法常務官 

     

土地審裁處成員   1   

裁判官級別的司法人員 1 1 1 2 3 

總計 4 5 2 6 8 

 

註  :  *  在 201 4 - 15 年度前已開始獲延任的法官及司法

人員。  

 

( c )  政府當局對下述建議的回應：引入機制，以定期檢討正在

延展任期期間服務的法官及司法人員是否適合繼續其服

務，並由相關的法官及司法人員和司法機構政務處一同進

行有關檢討。  

 

5 .  根據現有法律條文，在達至正常退休年齡後，終審法院首

席法官及常任法官的任期可延展不多於兩次，每次 3 年。至於

高等法院法官及相關司法人員 (如裁判官 )，他們的任期則可延

展一段或多於一段指明期間，總計不得超逾 5 年。實際上，高

等法院及以下級別法院的法官及司法人員的每個延展任期一般

為期 1、2 或 3 年。  

 

6 .  不論延展任期實際上為期多久，有關法官及司法人員在達

至正常退休年齡後每次延展任期前均須通過健康檢查，以確定

他們的健康狀況適合繼續受聘。  

 

7 .  若某法官或司法人員的健康狀況嚴重惡化以致可能會影響

他執行司法職責，司法機構可透過召開醫事委員會的方式處

理。這處理方法適用於任何年齡的法官或司法人員，及不論他

是否正在延展任期期間。若某法官或司法人員被確定為不適合

執行其司法職責，他可以因健康理由而退休，而無須等待達至

正常退休年齡或當時的任期完結。根據《退休金利益 (司法人

員 )條例》 (第4 01章 )第7 (1 ) (h )條，當有醫學證據令行政長官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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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某法官或司法人員是因精神欠妥或身體衰弱而無能力執行其

職責，且該種欠妥或衰弱相當可能屬永久性者，而該人員是因

該醫學證據而退休的，須就該法官或司法人員的可供計算退休

金的服務批予退休金。  

 

8 .  至於按合約條款受聘的法官及司法人員，經進行上述涉醫

事委員會的相若程序後，有關法官或司法人員的合約可經雙方

同意後解除。  

 

( d )  政府當局對下述建議的回應：制訂措施，以減輕正在延展

任期期間服務的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行政工作，讓他們能專

注於司法職務。  

 

9. 一般而言，法官及司法人員主要執行司法職務，只有小部分人員

(例如法院領導)會負責行政職務。此整體職務安排同樣適用於任期獲延

展至超逾正常退休年齡的法官及司法人員。在考慮是否邀請某位法官

或司法人員負責處理行政職務時，有關的法院領導會考慮所有相關因

素，包括該人員的工作量、專長及經驗。 

 

 

 

司法機構政務處 

2019年 4月 




